
关于开展2018年专业技术岗位职级

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处，各直附属单位：

根据《湖南大学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职级评定实

施办法》（湖大人字[2018]43 号）、《湖南大学管理与辅助系

列专业技术岗位职级评定实施办法》（湖大人字[2013]62

号），现启动 2018 年度专业技术岗位职级评定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与学校签订人事聘用合同、全职在岗且具有相应系列专

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不含当年退休）。

湖大人字〔2018〕48 号



二、评定指标

我校各类各级专业技术岗位职级数根据教育部核定的

各级岗位的结构控制比例计算。教学科研系列二级岗位控制

数按学校整体计算；三级岗位由学校结合各学院控制数和学

科发展需要下达指标至各学院（见附件 1）；五级及以下岗位

职级控制数计算到学院。管理辅助系列二、三级岗位控制数

按学校整体计算，五级及以下岗位职级控制数计算到各子系

列。

五级及以下相应岗位职级现有人数已超结构控制比例

的（即空余指标为负数），本年度不下达指标；现有人数恰

为结构控制比例的（即空余指标为零），本年度最多可使用 1

个评定指标。请各学院及各系列评审委员会重视专业技术岗

位职级结构比例的控制，严格把握评审标准，充分考虑优秀

人才未来的发展空间。

三、评审工作的实施

教学科研系列岗位职级评定采取“分级评审、集中审定”

方式。二级岗位职级的评审工作由学校组织实施，由学院推

荐候选人至学校评审；三级及以下岗位职级的评审工作由各

学院在学校核定的指标范围内组织实施，学校审定。

管理辅助系列岗位职级由学校组织评定，二、三级岗位

职级与教学科研系列统一评审，五级及以下岗位职级评定分

为“高教管理及辅导员组、实验技术及工程技术组、会计审

计组、卫生技术组、图书档案新闻出版文博组、中小幼教师



组”，由相应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工作。

四、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

（一）教学科研系列

时间 事项 工作内容

12月20

日前

个人

申报

1. 各单位传达相关文件。

2. 申报者填写《申报表》（一式三份），并提供资格及业绩相关佐

证附件材料（一式一份）。

3. 各学院受理申报材料。

1月 2

日前

学院评审

推荐

1. 学院基层党组织对申报者的政治立场、师德师风等进行考察。

2. 学院审核申报者的任职资格和申报材料，对申报表及附件材料

进行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

3. 学院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大会评议产生二级岗位推荐人选，三级

及以下岗位拟聘人选。

4. 评审通过人员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

5. 公示无异议者，学院将申报材料纸质版（申报表、汇总表及二、

三级附件材料）提交至人力资源处师资科，其中申报表及汇总

表的电子档请同时通过 OA 发至人力资源处王倩。材料受理的

截止时间为 1月 2日下午 5点。

1月 20

日前

学校

评定

1. 人力资源处组织对学院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及材料复核。

2. 学校评审组实施二级岗位评审。
3. 学校评审通过人员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

4. 校长办公会审定评审结果并行文。

（二）管理辅助系列

时间 事项 工作内容

1月 2

日前

个人申

报和单

位推荐

1. 各单位传达相关文件。

2. 申请人填写《申报表》（一式三份），并提供资格及业绩

相关佐证材料。

3. 各单位审核申请人材料。

4. 各单位将申请人材料及《管理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职

级申报汇总表》提交至人力资源处人事科。其中，汇总

表电子档请同时通过 OA 发至人力资源处刘艳。材料提交

的截止时间为 1月 2日下午 5点。

1月 20

日前

学校

评定

1. 学校按评审条件组织材料的核查。各组相应评审委员会

评审五级及以下岗位职级人选。



2. 学校评审二级、三级岗位职级人选。

3. 公示评审结果，受理举报与投诉。

4. 校长办公会审定评审结果并行文。

五、其他事项

1.请各单位向本单位教职工全面、完整地传达《湖南大

学教学科研系列岗位职级评定实施办法》（湖大人字

[2018]43 号）、《湖南大学管理辅助系列岗位职级评定实施办

法》（湖大人字[2013]62 号）及本通知的内容，做好咨询解

释工作。

2.申报者填报的业绩应为任现职级以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任职年限计算从任现职级以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满年计算。

3.资格及业绩材料的核实由申报者所在单位负责。凡在

学校审核中发现或经举报并查证材料不实者，终止其本次参

评程序且三年之内不能再次申报，该评审指标予以取消。

4.各单位公示期内出现的投诉、举报及评审争议，由各

单位受理并作出处理结论。投诉处理结论须与评审结果一并

报送学校。

5.2011 年以来转聘至管理辅助系列的教学科研人员，其

任现职级以来的教学科研业绩可作为申报和评审参考因素。

6.评审通过人员的职级待遇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兑现。



附件：1.教学科研系列三级指标和五级及以下职级空余

指标

2.管理辅助系列五级及以下职级空余指标

3.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职级申报表

4.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职级评审汇总表

5.管理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职级申报表

6.管理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职级评审汇总表

湖 南 大 学

2018 年 12 月 14 日

湖南大学办公室 2018年12月14日印发


